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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期间，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
殡仪馆、公墓等祭扫群众密集区域的
安全防控，特别加强对祭扫服务场所
的火源管控，不得在林区、景区等禁
火区域焚烧纸钱、燃放鞭炮。

民政部门要安排专人做好祭扫
场所的巡逻值守和人流疏散工作，必
要时采取分流或限流措施，严防拥堵
踩踏事故发生；公安部门要疏导祭扫
场所周边道路的人流和车辆，维持好
交通秩序；消防部门要加强对公墓、
殡仪馆、骨灰堂等群众集中祭扫场所
和重点区域的消防安全大排查，对发
现的问题要责令有关单位及时整改，
指导设置安全疏散通道，培训使用消
防器材，切实消除火灾安全隐患。

交通部门要实时公布交通拥堵
状况，合理调整线路、增开祭扫公交
专线，延长公交运营时间，满足群众
出行需求，有效引导群众错峰祭扫；
林业部门要加强林区火情监测，及时
查处野外违法用火行为，严防森林火
灾。

今年继续

增开祭扫专线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唐菁
通讯员 张友 孙桂蕾) 清明

节即将来临。记者从淄博市民政
部门获悉，近年来，生态葬被越来
越多的淄博市民所接受，10多年
间，300多户家庭选择海葬。今年以
来，已有39多户家庭申请海葬。

为引导市民祭扫方式向生态
文明祭扫转变，今年，淄博市将对
选择海葬和树葬的特困群体补贴
500元和1000元，鼓励市民多采用海
葬、树葬等生态葬方式，全市各个

公墓和殡仪馆将举办鲜花换
纸钱祭扫、追思音乐会等现代
祭扫方式祭祀先人。

“自2003年开始实行海葬，
淄博约有300多户家庭选择将
去世亲人海葬。今年截止到现
在共收到了30多家申请。”淄
博市殡仪馆副馆长郭蕾介绍，
淄博殡仪馆联合青岛殡仪馆
一起在青岛海边举行海葬仪
式。选择海葬的市民，可以向
殡仪馆报名，殡仪馆将逝者的

名字、去世信息等相关内容登
记，然后将逝者骨灰安放到专门
的海葬的纸盒子，由殡仪馆工作
人员送到青岛，一起举办海葬仪
式。今年淄博市殡仪馆将于4月
18日举行海葬仪式。

选择树葬的家庭也越来越
多。“自2010年淄博开始实行树
葬，到目前大约有70多个，现在
陵园内供树葬的区域有120平米
左右。”淄博玉皇陵公墓主任董
传业介绍。

今年，全市公墓和殡仪馆仍继
续推广鲜花换纸钱的文明祭扫活
动，现场提供康乃馨、黄菊、非洲菊
等花束，带着冥纸来祭扫的市民可
以免费换取鲜花。“2011年第一次
举行鲜花换纸钱时，清明第一天就
换出了500盆，今年我们将提供3000

盆左右的鲜花。”董传业说，4月4

日、5日玉皇陵公墓还将举行追思
音乐会，联合合唱团为前来祭扫的
市民提供近30首温馨、追思的歌
曲，还接受市民点歌服务。

生态葬逐年增多，淄博10多年间300多位逝者选择长眠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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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淄博博清清明明不不统统一一举举行行烈烈士士公公祭祭
公祭活动将移到国家公祭日举行，学校企业仍可集体组织祭奠

27日，记者从淄博市
民政局召开的清明节文明
安全祭扫工作会议上获
悉，今年市委市政府不再
统一组织清明公祭活动，
公祭活动将移到9月30日
国家公祭日举行。

本报记者 唐菁

通讯员 张友 孙桂蕾

以往每年清明期间，淄博
市市委、政府机关、驻淄部队官
兵、社会各界群众、中小学生等
都将举行公祭活动，祭扫革命
烈士陵园，祭奠革命先烈，缅怀
先烈们的丰功伟绩。2014年9月
30日是国家首个烈士公祭日。去
年，淄博市先后在4月3日和9月
30日两次举行烈日公祭。

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
马国舟介绍，今年清明节期间，
市委市政府将不组织统一公祭
活动，烈士公祭统一移到9月30

日国家公祭日进行。但学校、企
业等仍可集体组织祭奠先烈的
活动。

“先烈们为了国家，奉献鲜
血和生命。我们通过公祭，向革
命烈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把
他们的伟绩代代相传，把烈士
精神转化为前进的动力。我国
设置国家公祭日，也正是出于
这一原因。”淄博市民政局相关
人士介绍，今年及以后，淄博市
统一烈士公祭，或都将在9月30

日国家公祭日举行。

以后或都在

9月30日公祭烈士

推出多种现代追思活动

今年清明节淄博以“文明祭
扫，生态安葬”为主题，大力宣传
鲜花祭扫、社区公祭、家庭追思
会、踏青遥祭等现代祭扫方式，
积极组织群众参加社区公祭、集
体共祭、网络祭祀等现代追思活
动，倡议市民不在广场、学校、住
宅小区、城乡道路等公共场所烧
纸钱、化冥物，不得在林区、景区

等禁火区域焚烧纸钱、燃放鞭
炮，自觉摒弃不文明的祭扫方
式，引导群众由实地实物祭扫转
移到对逝者的精神文化传承上
来。在集中祭扫服务场所，要推
出“鲜花换纸钱”、“时空信箱”、

“思念墙”等祭扫方式，主动为群
众文明生态祭扫创造便利条件。

此外，还将充分利用现有烈

士纪念设施开展多种形式的烈
士纪念活动，积极开展踏青游
园、清明诗会等群众性文化活
动，减轻群众集中出行压力。充
分发挥好村(居)委会、红白理事
会等基层组织作用，将文明生态
祭扫要求纳入村规民约，传播清
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丰富群众
现代清明节日生活方式。

严查殡仪行业乱收费行为

《淄博市2015年清明节文
明安全祭扫工作方案》要求，
要做好清明节文明祭扫安全
服务保障工作，适时延长祭
扫服务时间，努力为群众祭
扫创造便利条件，提升群众
对殡葬服务的满意度。

努力纠正殡葬行业不正
之风。着力加强殡葬服务价

格的管理，规范殡葬服务收
费行为，严格按照公开公示
的服务项目、服务价格和自
愿选择服务签单提供服务。
通过首问负责制、公开承诺
服务制等方式，强化自我监
督，拓宽行政监督和社会监
督渠道，杜绝侵害群众利益
行为。

各级民政部门要设立祭
扫观察点，加强对安全祭扫
保障工作的督导检查，全面
掌握观察点的祭扫情况，建
立应急值守制度，祭扫高峰
日实行 2 4小时值班制度，及
时协调处置祭扫服务中的突
发性问题，遇有重大情况及
时报告并妥善处置。

去年清明节，市民到树葬区祭扫。 (资料片)

淄博市六部门联合倡议，文明祭祀、低碳过清明

全全市市推推广广社社区区公公祭祭等等现现代代祭祭祀祀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唐菁 通讯

员 张友 孙桂蕾) 为推广文明祭祀，近
日，淄博市文明办、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
联、市民政局和市林业局6部门联合向市民
发出“文明祭祀、低碳过清明”的倡议，在全
市积极开展社区公祭、鲜花祭扫、家庭追思
会、踏青遥祭等现代祭扫方式祭祀先人，文
明生态祭扫，争做文明市民，共建文明生态
城市。

今年清明节党员干部要积极贯彻落实
中办、国办《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
革的意见》，带头文明生态祭扫，大力倡导
社区公祭、鲜花祭扫、网上祭英烈、家庭追
思会、种植纪念树、“时空信箱”、“思念墙”
等方式祭祀先人，自觉摒弃不文明的祭扫
方式。不在路边、广场、学校、小区、树林、草
坪等公共场所烧纸钱、化冥物，不在林区、
景区等禁火区域焚烧纸钱、燃放鞭炮，逐步
让群众由实地实物祭扫转移到对逝者的精
神文化传承上来。

倡议广大市民应发扬“尊老、敬老、爱
老、孝老”的传统美德，常回家看看，多关心
老人，多尽孝道，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
乐；老人逝去后，坚持从俭办丧，文明祭扫，
让逝者欣慰，让生者无憾。不在住宅小区搭
建灵棚从事殡仪活动，不搞封建迷信，不搞
铺张浪费；倡导骨灰深埋不留坟头，推广小
型墓，不修大坟、豪华坟，不乱埋乱葬；选择
树葬、海葬、骨灰存放等生态葬法，节约土
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积极弘扬厚养薄
葬、节俭殡葬新风。

清明祭扫期间，正值人流、车流高峰，
交通拥堵。广大市民应科学合理安排祭祀
时间，避开高峰日，错峰祭扫，保证祭扫活
动有序安全进行；要自觉维护祭扫场所公
共秩序，在公墓祭扫时要听从民政、公安、
林业等管理部门安排，增强安全意识，严防
森林火灾和伤亡事故的发生。提倡乘坐公
交车辆出行，自觉遵守交通秩序，服从交通
指挥，共度平安清明。

据悉，淄博今年清明主要防范
火灾、交通拥堵和人员踩踏事件，对
骨灰安葬和存放数量在500座以上
的殡葬服务单位，清明节期间要主
动协调消防部门，在祭奠区域安排
消防车辆值班。

为维护祭扫场所及周边道路的
交通安全，殡葬服务单位要清除祭
奠区域内道路上的障碍物，设置醒
目的道路交通标志、标线、指示牌和
辅助设施，增设临时停车场地，安排
专人疏导。公安交警要在进入祭扫
区域的主要路口、交通干线上岗指
挥，疏导车辆，确保祭扫场所周边道
路交通畅通。

骨灰安葬和存放数量在500座
以上的殡葬服务单位，要采取错峰
祭扫、依序叫号办法，将祭奠区域的
人员控制在一定规模。

骨灰安放超500座

进行错峰祭扫

市民通过多种方式开展祭扫
活动。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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